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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文件篇】              

1. 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需要檢附什麼文件，什麼時間以前要繳回學校？ 

A: 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(一) 學校得視查核情形，請學生補充相關佐證文件。 
(二) 若學生無法出具「建物登記證明文件或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」者，得採用下

列資料取代： 
1. 房屋稅籍證明或房屋稅籍編號。 

房屋稅籍編號查詢方式：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PLRX/Lrx200d01/ 
進入網站後點選一般申報人登入，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 ，再點選房屋稅

→房屋稅籍編號查詢作業，輸入相關資訊後即可查詢）。 
2. 無房屋稅籍之未保存登記建築物，應由申請人切結確有租賃房屋作         

居住使用之事實，並檢附申請日前半年內繳納自來水費、電費證明、         
門牌證明或村里長證明佐證。 
 

2. 如何準備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所需文件？注意事項有哪些？ 

A: 一、申請書：承租人至學校申請單位填寫申請書。詳閱切結書、確認聲明事  

              項及簽名，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。 

二、租賃契約：由承租人與出租人簽訂後，承租人提供影本 1 份給學校。 

    建議儘量使用內政部新版住宅租賃契約(橫、直式不拘)，若有

任何塗改，雙方必須於更改處簽名或蓋章，以確保雙方權益。 

 

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

之學生 

符合就學貸款資格之學生(家庭應列

計年所得總額 120萬元以下) 

申請文件 1.申請書 

2.租賃契約影本 

3.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

4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

戶證明 

1.申請書 

2.租賃契約影本 

3.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

4.含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或 3

個月內戶籍謄本 

繳回學校

時間 

上學期 10 月 20 日前，逾期不受理。 

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PLRX/Lrx200d0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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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新版住宅租賃契約範例下載 

橫式 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chhtml/content/89?mcid=4054 

直式 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chhtml/content/89?mcid=4055 

參考樣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 租賃契約必要項目： 

租賃契約由承租人(學生)與出租人(房東)或房屋所有權人簽訂，格式不拘，

並依內政部規定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載明必要

項目如下，如遇出租人拒絕提供，經檢舉則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

規定，可處 3 萬至 30 萬元罰鍰。(參考【其他篇】第 2 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出租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(出租人為代理人或代管公司，請備註房

屋所有權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承租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3. 租賃住宅完整地址，如有房號亦請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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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租賃金額 

5. 租賃期限 

(二) 租賃契約簽定注意事項： 

 承租人資格 

1. 自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，如果同一租賃契約承租人有 2 人以上(※)，可

使用同份契約申請，惟應寫明約定分別負擔之租金金額，未約定分別負擔

租金者，推定為均等。 

※若家庭成員以同一住址之租約申請，可能影響家庭成員申請其他政府其

他住宅補貼，需自行釐清。 

2. 承租人不得向直系親屬關係承租住宅，該住宅所有權人也不能是學生直系

親屬(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、養父母或祖父母)。 

 出租人資格 

出租人可以是房屋所有權人的代理人(含包租代管公司)，但契約如有備註房

屋所有權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可以享有公益出租人之租稅優惠。

(參考【其他篇】，第 3 題) 

三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：任何人都可申請，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如下。 

參考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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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性質簡介: 

內政部在兼顧不動產交易安全與個人資料隱私的原則下，推動謄本分級制

度，修正「土地登記規則」第 24 條之 1 等條文，自 104 年 2 月 2 日起，任

何人皆能申請提供第二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。該第二類謄本資料係隱匿

登記名義人 (所有權人)部分資料，如出生日期、部分姓名、部分統一編號、

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、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之資料。 

(二) 申請方式: 

1. 線上方式 

(1)請 至 「 全 國 地 政 電 子 謄 本 系 統 」 辦 理 ， 網 址 ：

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/Home/SNEpaperKind 

(2)網 路 申 請 電 子 謄 本 教 學 手 冊 下 載 區 ， 網 址 ：

http://ep.land.nat.gov.tw/Home/EpaperManual1 

(3)7-11、OK、萊爾富及全家等超商之多功能事務機，持學生本人之自然

人憑證，並輸入建號或地號(僅部分縣市適用)。申請規費 20 元，

超商手續費依超商收費規定。 

2. 臨櫃方式 

承租人或出租人至各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。 

(三)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應顯示欄位: 

建號、建物門牌、建物坐落地號、主要用途等 4 欄。 

(四) 主要用途別與佐證文件審核重點: 

主要用途別 審查內容 審核結果 

(一)住、住宅、農舍、

套房、公寓或宿

舍字樣 
含有左欄字樣即可。 符合 

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/Home/SNEpaperKind
http://ep.land.nat.gov.tw/Home/EpaperManual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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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用途別 審查內容 審核結果 

(二)空白 

佐證文件 2 擇 1: 
檢附房屋稅單或房屋課稅明細表，佐證所

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 
 
※出租人較容易提供房屋稅單，且容易佐

證，建議優先檢附此項。 

符合 
住宅面積是全部

以住家稅率課徵

房屋稅 

不符合 
倘部分面積以營

業用稅率課稅、

部分以住家用稅

率課稅者，不符

合規定 

(三) 主要用途登

記為商業用、

辦公室、一般

事務所、工商

服務業、店舖

或零售業 
 

 

Step 1： 
佐證文件 2 擇 1: 
檢附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或土地分區使用

證明，佐證校外住宿之建物，不是工業區或

丁種建築用地。 

Step 2： 
佐證文件 2 擇 1: 
檢附房屋稅單或房屋課稅明細表，佐證所

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 
 
※出租人較容易提供房屋稅單，且容易佐

證，建議優先檢附此項。 

符合 
住宅面積是全部

以住家稅率課徵

房屋稅 

不符合 
倘部分面積以營

業用稅率課稅、

部分以住家用稅

率課稅者，不符

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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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用途別 審查內容 審核結果 

(四)主要用途為下列

任一組合，如商

業用或工作室、

倉庫、停車場、

服務業、事務所

等 

Step 1： 
佐證文件 2 擇 1: 
檢附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或土地分區使用

證明，佐證校外住宿之建物，不是工業區或

丁種建築用地。 
 

Step 2： 
佐證文件 2 擇 1: 
① 建築主管機關核可作住、住宅、農舍、

套房、公寓或宿舍等用途使用之證明文

件 
②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者 

 

Step 3： 
佐證文件 2 擇 1: 
檢附房屋稅單或房屋課稅明細表，佐證所

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 
 
※出租人較容易提供房屋稅單，且容易佐

證，建議優先檢附此項。 

符合 
住宅面積是全部

以住家稅率課徵

房屋稅 

不符合 
倘部分面積以營

業用稅率課稅、

部分以住家用稅

率課稅者，不符

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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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用途別 審查內容 審核結果 

(五)沒有辦理建物登

記，無建物登記

謄本 

學生需請房屋所有權人檢附所需文件，向

請當地政府相關單位申請○1 或○2 ，再提供

學校。 
 
① 合法房屋證明：房屋所有權人佐附下列文

件之一，向公所或縣市政府申請， 
所需文件範例 https://bit.ly/2Wwldsl 

②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

件 
 
若無○1 或○2 佐證， 
可請房屋所有權人提供房屋稅單或房屋課

稅明細表，佐證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

徵房屋稅；或提供房屋稅籍編號以利查核。 
 
若以上皆無法提供， 
由申請人切結確有租賃房屋作居住使用之

事實，並檢附申請日前半年內繳納自來水

費、電費證明、門牌證明或村里長證明。 

符合 
有提出合法房屋

證明或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協助認定

實施建築管理前

已建造完成之建

築物文件 

不符合 
① 未提出合法

房屋證明或

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

關協助認定

實施建築管

理前已建造

完成之建築

物文件 
② 經學校發文

但未獲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認

定為實施建

築管理前已

建造完成之

建築物 

 

  

https://bit.ly/2Wwlds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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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佐證文件申請方式: 

1. 房屋稅單、房屋課稅明細表：請房屋所有權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地方稅稽

徵機關服務櫃台辦理。如委託他人代為申請，則除受委託人須攜帶身分證件

及印章外，另須攜帶房屋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、印章及授權書。 

參考樣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房屋稅籍編號查詢方式：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PLRX/Lrx200d01/ 

進入網站後點選一般申報人登入，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， 

再點選房屋稅→房屋稅籍編號查詢作業，輸入相關資訊後即可查詢）。 

3.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：申請方式與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相同。 

4.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：可檢附相關文件(如申請書、地籍圖謄本正本、土地登

記謄本等資料)，至各地區公所、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。 

5. 建築主管機關核可作「住」、「住宅」、「農舍」、「套房」、「公寓」或「宿舍」

等用途使用及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：請承租人向建管單位

申請核發「免變更使用執照的證明文件」。 

6. 合法房屋證明：請房屋所有權人佐附下列文件之一，向公所或縣市政府申請，

所需文件範例 https://bit.ly/2Wwldsl 

7.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文件：學校可發文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協助認定。  

https://net.tax.nat.gov.tw/PLRX/Lrx200d0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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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果校外租屋之建物，位於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的丁種建築用地，可以申請補

助嗎？ 以及如何確認？ 

A: 非都市用地，都不可以申請。如需確認，可以在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查到使用

分區。通常劃分 10 種使用分區：即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工業區、鄉村

區、森林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風景區、國家公園區、河川區、其他使用區或特

定專用區。其下編定為 18 種用地別：即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築用地、丙種

建築用地、丁種建築用地、農牧用地、林業用地、養殖用地、鹽業用地、礦業

用地、窯業用地、交通用地、水利用地、遊憩用地、古蹟保存用地、生態保護

用地、國土保安用地、墳墓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 

 

4. 如何確認校外租屋之建物，是都市用地？ 

A: 都市用地不會特別標示，意即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或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會列

「使用分區」為「空白」。如需確認，可透過內政部營建署「全國土地使用分區

資料入口網」查詢(如地號及地址等)，http://luz.tcd.gov.tw/ 

註：受限於各縣市資料完整性不一，如系統查詢不到時，可直接至各縣市政府

都市發展主管單位所設網站查詢，或至各縣市政府都市發展主管單位申請土地

使用分區證明。(參考【學校審核篇】第 8 題) 

 

5. 如果出租人願意提供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給學生，而且謄本應顯示欄位已有建

號、建物門牌、建物坐落地號、主要用途、所有權人等，可以替代建物登記第

二類謄本嗎？ 

A: 可以。  

http://luz.tcd.gov.tw/



